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

在中国对外开放港口（口岸）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需要符合《国际海运条例》第九条规定的条件，按照《条例》第十条和《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的程序，向交通部和各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提交《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的申请材料，完成登记手续，并领取《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

拟设立中外合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的，需要符合《外商投资国际海运业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的条件，按照第八条规定的程序，取得《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办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手续，并申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

1、 新设立企业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

对拟新设立国际船舶代理企业的，申请人可以自行向当地工商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后，再向交通部申请办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手续。对不能自行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的，申请人应按照下列第（一）项（国际船舶代理企业设立分支机构按照第（二）项）要求的申请材料和程序，向交通部和所在地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对符合要求的申请，交通部将出具《办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以协助完成企业工商登记手续。

申请人完成企业工商登记手续后，应按照下列第（三）项要求的申请材料和程序，向交通部和所在地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办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手续，领取《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

(1) 国际船舶代理企业设立登记

拟新设立企业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申请领取《通知书》的，申请人应当向交通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同时抄报所在地的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

1、 国际船舶代理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

2、 可行性分析报告；

3、 投资协议；

4、 主要投资人的商业登记文件或者身份证明；

5、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拟新设立企业《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6、 指定（委托）书。

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范本请见本指南附件2。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航运）主管部门收到上述抄报材料后起７个工作日内，将就有关材料进行审核，提出意见，并将有关意见报送交通部。

交通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将就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对不完整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申请材料，将在收到申请材料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交通部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补齐全部申请材料。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补充完整的，交通部不予受理该申请，并通知申请人。

交通部在收到真实、完整、齐备的申请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按照《国际海运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予以登记。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交通部自做出登记决定之日起，将在十个工作日内将向申请人颁发《通知书》，通知书有效期一般为180天；审核不合格的，将书面通知当事人并告知理由。《通知书》将以挂号信的方式寄达。如需使用其他邮寄方式，请提前告知，费用由申请人自理。

申请人应在《通知书》有效期内，持交通部发给的《通知书》向企业登记机关办理企业工商登记手续。在《通知书》有效期内未能完成企业工商登记手续的，《通知书》将自动失效，交通（航运）主管部门将不予继续办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

(2) 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分支机构（分公司）设立登记

国际船舶代理企业拟新设立分支机构（分公司），申请领取《通知书》的，申请人应当向交通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同时抄报所在地的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

1、 船舶代理企业分支机构（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
2、 可行性分析报告；
3、 母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印章确认与原件一致)（须加盖本公司印章确认与原件一致）；
4、 母公司的《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复印件；
5、 指定（委托）书。
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范本请见本指南附件3。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航运）主管部门收到上述抄报材料后起７个工作日内，将就有关材料进行审核，提出意见，并将有关意见报送交通部。

交通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将就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对不完整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申请材料，将在收到申请材料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交通部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补齐全部申请材料。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补充完整的，交通部不予受理该申请，并通知申请人。

交通部在收到真实、完整、齐备的申请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按照《国际海运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予以登记。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交通部自做出登记决定之日起，将在十个工作日内将向申请人颁发《通知书》，通知书有效期一般为180天；审核不合格的，将书面通知当事人并告知理由。《通知书》将以挂号信的方式寄达。如需使用其他邮寄方式，请提前告知，费用由申请人自理。

申请人应在《通知书》有效期内，持交通部发给的《通知书》向企业登记机关办理企业工商登记手续。在《通知书》有效期内未能完成企业工商登记手续的，《通知书》将自动失效，交通（航运）主管部门将不予继续办理该公司继续办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

(3) 新设立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包括分支机构）申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

按照《通知书》要求，在有效期内完成工商登记，申请办理经营资格登记手续，领取《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的，申请人应当向交通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同时抄报所在地的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

1、 申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申请书；

2、 《办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通知书》复印件；

3、 两名高级从业人员从业资历证明公证书、履历表和劳动合同；

4、 与港口、海关进行电子数据交换的协议或港口、海关出具的不具备电子数据交换的证明文件；

5、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印章确认与原件一致)；

6、 固定营业场所证明文件；
7、 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基本情况表；

8、 指定（委托）书。

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范本请见本指南附件4。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航运）主管部门收到上述抄报材料后起７个工作日内，将就有关材料进行审核，提出意见，并将有关意见报送交通部。

交通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将就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对不完整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申请材料，将在收到申请材料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交通部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补齐全部申请材料。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补充完整的，交通部不予受理该申请，并通知申请人。

交通部在收到真实、完整、齐备的申请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按照《国际海运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予以登记。按照《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交通部自做出登记决定之日起，将在十个工作日内将向申请人颁发《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审核不合格的，将书面通知当事人并告知理由。《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将以挂号信的方式寄达。如需使用其他邮寄方式，请提前告知，费用由申请人自理。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根据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交通部将定期在交通部网站、中华航运网及其它航运类知名网站、杂志上公布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办理结果，请申请人及时查询。

申请人应持交通部颁发的《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向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2、 已设立企业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

已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申请人扩大经营范围，申请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办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领取《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应当向交通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同时抄报所在地的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 

1. 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申请书；
2. 可行性分析报告；

3.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本公司印章确认与原件一致）；
4. 固定营业场所证明；
5. 两名高级业务管理人员的从业资历公证书、履历表及劳动合同；
6. 与港口、海关进行电子数据交换的协议或港口、海关出具的不具备电子数据交换的证明文件；

7. 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基本情况表；

8. 指定（委托）书。
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范本请见本指南附件5。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航运）主管部门收到上述抄报材料后起７个工作日内，将就有关材料进行审核，提出意见，并将有关意见报送交通部。

交通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将就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对不完整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申请材料，将在收到申请材料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交通部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补齐全部申请材料。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补充完整的，交通部不予受理该申请，并通知申请人。

交通部在收到真实、完整、齐备的申请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按照《国际海运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予以登记。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交通部自做出登记决定之日起，将在十个工作日内将向申请人颁发《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审核不合格的，将书面通知当事人并告知理由。《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将以挂号信的方式寄达。如需使用其他邮寄方式，请提前告知，费用由申请人自理。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根据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交通部将定期在交通部网站、中华航运网及其它航运类知名网站、杂志上公布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办理结果，请申请人及时查询。

申请人应持交通部颁发的《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向海关、税务、外汇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3、 中外合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设立审批

根据《国际海运条例》第三十二条、《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的四十条和《外商投资国际海运业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申请人可以设立拟新设立中外合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或分支机构（分公司），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

拟新设立中外合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或分支机构（分公司）的，申请人需要首先取得交通部的《水路运输批件》和商务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等有关文件，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然后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其他申请材料，向交通部办理经营资格登记手续，取得《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后方可从事国际船舶代理经营活动。

(1) 中外合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设立登记

拟新设立中外合资企业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申请领取《水路运输批件》的，申请人应当经所在地的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向交通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1、 申请设立中外合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申请书；

2、 可行性分析报告；

3、 合营合同或投资协议；

4、 合营公司章程；

5、 投资者注册登记证明文件或者身份证明及资信证明文件；

6、 拟设立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身份证明；

7、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拟新设立企业《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8、 指定（委托）书。

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范本请见本指南附件6。

提交的申请文件应使用中文书写，如使用中文书写确有困难的，应提供境内翻译公司出具的翻译文本。证件是复印件的，应当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或被指定（委托）人签字。外方投资人的商业注册登记文件，应提供由中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证明文件。香港、澳门地区投资人应提供由香港、澳门经认可的当地公证机关、人员出具的公证文件。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航运）主管部门收到上述完整齐备的申请材料后，应当于１０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材料及意见转报交通部。

交通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将就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对不完整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申请材料，将在收到申请材料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交通部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补齐全部申请材料。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补充完整的，交通部不予受理该申请，并通知申请人。

交通部应当自收到转报的上述真实、完整、有效的申请材料和意见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按照《海运条例》第九条的规定进行审核，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予以登记。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交通部自做出登记决定之日起，将在十个工作日内将向申请人颁发《水路运输批件》。；不予批准的，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理由。《水路运输批件》将以挂号信的方式寄达。如需使用其他邮寄方式，请提前告知，费用由申请人自理。

获得批准的申请人应当持交通部批准文件，按照国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到商务部办理相应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手续。取得《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后，应当按照下列第（三）项的要求提供申请材料，并按照要求的程序办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登记，并领取《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

(2) 中外合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分支机构（分公司）设立登记

中外合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可以设立分支机构（分公司），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拟新设立中外合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分支机构（分公司），申请领取《水路运输批件》的，申请人应当经所在地的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向交通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1、 申请设立中外合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分支机构申请书；

2、 可行性分析报告；

3、 申请设立分支机构（分公司）的中外合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资信证明文件；
4、 申请设立分支机构（分公司）的中外合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复印件；
5、 指定（委托）书。

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范本请见本指南附件7。

提交的申请文件应使用中文书写，如使用中文书写确有困难的，应提供境内翻译公司出具的翻译文本。证件是复印件的，应当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由申请人或被指定（委托）人签字。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航运）主管部门收到完整齐备的上述材料后，应当于１０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材料及意见转报交通部。

交通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将就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对不完整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申请材料，将在收到申请材料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交通部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补齐全部申请材料。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补充完整的，交通部不予受理该申请，并通知申请人。

交通部自收到转报的上述真实、完整、有效的申请材料和意见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按照《海运条例》第九条的规定进行审核，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交通部自做出登记决定之日起，将在10个工作日内将向申请人颁发《水路运输批件》；不予批准的，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理由。《水路运输批件》将以挂号信的方式寄达。如需使用其他邮寄方式，请提前告知，费用由申请人自理。

获得《水路运输批件》后，申请人应当持交通部批准文件，按照国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到商务部办理相应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手续。取得《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后，应当按照下列第（三）项的要求提供申请材料，并按照要求的程序办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登记，并领取《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

(3) 新设立中外合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包括分支机构）申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

按照上述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的程序经交通部批准取得《水路运输批件》的中外合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应当按照《水路运输批件》要求，及时办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完成工商登记，然后向交通部申请领取《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

申请领取《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应当经所在地的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向交通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1、 申请领取《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申请书；

2、 《水路运输批件》复印件；

3、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4、 两名高级从业人员从业资历证明公证书、履历表和劳动合同；

5、 与港口、海关进行电子数据交换的协议或港口、海关出具的不具备电子数据交换的证明文件；

6、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印章确认与原件一致)；

7、 固定营业场所证明文件；
8、 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基本情况表；

9、 指定（委托）书。

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范本请见本指南附件8。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航运）主管部门收到完整齐备的上述材料后，应当于１０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材料及意见转报交通部。

交通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将就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对不完整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申请材料，将在收到申请材料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交通部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补齐全部申请材料。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补充完整的，交通部不予受理该申请，并通知申请人。

交通部自收到转报的上述真实、完整、有效的申请材料和意见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按照《海运条例》第九条的规定进行审核，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予以登记。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交通部自做出登记决定之日起，将在十个工作日内将向申请人颁发《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不予批准的，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理由。《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将以挂号信的方式寄达。如需使用其他邮寄方式，请提前告知，费用由申请人自理。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根据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交通部将定期在交通部网站、中华航运网及其它航运类知名网站、杂志上公布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办理结果，请申请人予以关注。

4、 中外合资企业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

已经在中国境内设立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中外合资企业，可以按照《国际海运条例》第三十二条、《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的四十条、《外商投资国际海运业管理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扩大经营范围，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

中外合资企业申请扩大经营范围，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需要首先取得交通部的《水路运输批件》和商务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等有关文件，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工商登记，取得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然后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其他申请材料，向交通部办理经营资格登记手续，取得《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后方可从事国际船舶代理经营活动。

(1) 中外合资企业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经营资格登记

已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拟从事国际船舶代理业务，申请领取《水路运输批件》，应当经所在地的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向交通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1、 中外合资企业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申请书；

2、 可行性分析报告；

3、 合营合同和合营公司章程；

4、 投资者注册登记证明文件或者身份证明；

5、 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身份证明；

6、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印章确认与原件一致)；

7、 指定（委托）书。

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范本请见本指南附件9。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航运）主管部门收到上述完整齐备的申请材料后，于１０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材料及意见转报交通部。

交通部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航运）主管部门转报的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将就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对不完整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申请材料，将在收到申请材料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交通部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补齐全部申请材料。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补充完整的，交通部不予受理该申请，并通知申请人。

交通部自收到转报的上述真实、完整、有效的申请材料和意见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按照《海运条例》第九条的规定进行审核，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按照《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交通部自做出登记决定之日起，将在十个工作日内将向申请人颁发《水路运输批件》；不予批准的，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理由。《水路运输批件》将以挂号信的方式寄达。如需使用其他邮寄方式，请提前告知，费用由申请人自理。

获得批准的申请人应当持交通部批准文件，按照国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到商务部办理相应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手续。取得《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后，应当按照下列第（二）项的要求提供申请材料，并按照要求的程序办理国际船舶代理经营登记，并领取《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

(2) 申请领取《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
按照上述第（一）项规定的程序经交通部批准取得《水路运输批件》的中外合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取得商务部《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后，应当及时向交通部申请领取《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

申请领取《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应当经所在地的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向交通部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1、 申请领取《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申请书；

2、 《水路运输批件》复印件；

3、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4、 两名高级从业人员从业资历证明公证书、履历表和劳动合同；

5、 与港口、海关进行电子数据交换的协议或港口、海关出具的不具备电子数据交换的证明文件；

6、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印章确认与原件一致)；

7、 固定营业场所证明文件；
8、 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基本情况表；

9、 指定（委托）书。

申请书及其他申请材料范本请见本指南附件8。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航运）主管部门收到完整齐备的上述材料后，应当于１０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材料及意见转报交通部。

交通部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将就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对不完整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申请材料，将在收到申请材料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人，申请人应当自收到交通部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补齐全部申请材料。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补充完整的，交通部不予受理该申请，并通知申请人。

交通部自收到转报的上述真实、完整、有效的申请材料和意见之日起３０个工作日内，按照《海运条例》第九条的规定进行审核，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予以登记。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交通部自做出登记决定之日起，将在十个工作日内将向申请人颁发《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不予批准的，将书面通知申请人并告知理由。《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将以挂号信的方式寄达。如需使用其他邮寄方式，请提前告知，费用由申请人自理。

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根据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交通部将定期在交通部网站、中华航运网及其它航运类知名网站、杂志上公布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办理结果，请申请人予以关注。

5、 换发《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

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必须在有效期截止前60天换发新的《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逾期没有换发的，视为自动放弃经营资格，不得继续经营国际船舶代理业务。对不符合《国际海运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条件的企业将不予换发新的《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并依法对国际船舶代理经营活动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申请换发《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应当经所在地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向交通部报送下列申请材料：

1、 换发《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申请书；

2、 《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复印件；

3、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印章确认与原件一致）；

4、 同港口和海关等口岸部门进行电子数据交换（EDI）的协议复印件。不具备电子数据交换条件的，应当提供有关港口或者海关的相应证明文件；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国际运输业信息表》；

6、 其他需要提供的申请材料。

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应保证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对不能提交真实、有效的申请材料的企业，交通（航运）主管部门将按照《国际海运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各有关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收到上述申请材料后，应当就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审核，提出意见，并将全部申请材料及有关意见报送交通部。

交通部将对各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转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在征求中国船舶代理行业协会的意见后，将审核结果通知各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并在交通部政府网站（www.moc.gov.cn）、中国船舶代理行业协会网站（www.casa.org.cn）和交通部政府辅助网站--中华航运网（www.chineseshipping.com.cn）上予以公布。新的《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将由交通部核发后寄送各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由各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负责分发到相关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

为保证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正常经营，在申请换发新的《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时，只需提交现有证书的复印件。各国际船舶代理企业收到新的《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资格登记证》后，将旧证退回所在地省级交通（航运）主管部门统一销毁。

6、 其他

(1) 专用发票使用

经营国际船舶代理业务，在中国境内收取、代为收取运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应当向付款人出具中国税务机关统一印制的发票。
国际船舶代理企业应当向公司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航运）主管部门办理专用发票使用证明后，向公司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请领取专用发票。但是，还需关注国家税务总局的其他规定。
(2) 信息表

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者应当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国际运输业信息表（国际船舶代理）》，于当年3月15日前报送公司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航运）主管部门。
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航运）主管部门应当将上述信息表及其汇总信息于当年3月31日前报送交通部。
(3) 网上备案及报送舱单数据
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者应当按照交通部办公厅《关于启用国际海运网上备案的通知》（厅水字[2004]497号）的有关规定，履行报备义务。

国际船舶代理经营者应当按照交通部办公厅《关于实施电子舱单数据接收工作的通知》（厅水字[2004]498号），在上海地区通知其有代理业务的国际班轮运输公司、配合上海港航ED中心及上海航运交易所做好舱单数据接受工作。



















































































































































































































